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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 約伯記 42：1-6，10-17  
這卷書的前半，約伯的財富、兒女，和他的健康全部被剝奪擄掠走—這是為了試探他對神是否真的正直忠心。他

不解為何這些不幸會臨到他：的確，不敬虔的人才會受懲罰，不該是他啊。他的三個朋友來安慰他；他們爭論說約伯

必是沒有行神的道以致遭受這種痛苦。神向他顯現質問他說：你自許是誰啊竟敢質疑我的計畫和作為嗎？約伯終於明

白無論是他的朋友或是他自己都不明白世界，因此他沒有立場抱怨神。神甚至讓他代表祂的神聖君王和世界主宰的身

份，但這是一個安全的提議，因為約伯不能也不會接受。 

此時約伯回答說：他知道神的“旨意＂（2 節）。神給他上了一課。約伯認識了神的主權。在 3 節 a 和 4 節裡，

他引用神先前說過的話。他承認自己的無知（3 節 b）。他長久以來對神的忠心；此時被親眼見（經歷）神所取代。（6

節在希伯來文裡並不完整。因為 7 節暗示約伯很敬虔，“悔改＂ 一字在這裡必不是指為罪悔改之意，可能是指存敬畏

的心靠近祢。）神靠近他這就夠了；他不再為受苦尋求解答。另一方面，神對以利法和另外二個朋友的不敬虔憤怒（7

節）；他命他們去求約伯替他們求情（8 節）；神接受約伯為他們的祈禱（9 節）。這個古老的故事開始於 1 章 1 節到

2 章 13 節如今仍然進行著。約伯失去的一切如今全部補還給他，有些甚至補了雙倍。他的親友不再避他（11 節）。雖

然他的健康是否恢復並未敘明。古代的人認為，財富和兒孫表示神賜的恩惠：神甚至比過去更愛他。恩賜是神所給的。

一個有好品德的人很難接受沒有恩典或是恩典被收回的結果。 

共同經課-2    詩篇 34：1-8，（19-22） 
詩人為神所做的一切不住的頌揚神：神聽見了，並且恢復他平靜的生活（4 節，6 節）。願他成為“謙卑＂典範（2

節，向神委身並獻身的信徒，因此享有求神幫助的特權）。神保護拯救（“主的天使…＂，7 節）敬畏（“畏懼＂）

祂的人。來就近神認識（“嘗滋味心明瞭＂，8 節）祂是至善的神！（8 節）敬虔者是祂的“聖民＂（9 節），那些為

祂分別出來的；他們一無所缺（10 節）。要離惡行善，我們要尋求和睦一心追趕神的道（14 節）。如此會引人入豐盛

長壽。神始終垂聽敬虔者身心靈需要的呼求（17-18 節）；當他們痛苦時，祂“救拔他們＂（19 節）。雖然他們將受

苦，也會復原（20 節）。但是祂“向作惡的人變臉＂（16 節），使他們死後不被紀念。當末日審判的時候，不敬虔的

人將被定罪（他們恨惡敬虔者）但神將釋放那些信靠祂的人。 

共同經課-3    希伯來書 7:23-28 

作者寫道：“我們有一位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＂（4 章 14 節）。他問：“倘若［神拯救的計畫］藉這職任…［聖

殿］祭司能得完全＂（11 節）為何需另外興起一位祭司？利未祭司立在摩西律法下，但是“有…介紹更美的盼望，藉

此我們便可以進到神面前＂（19 節）。耶穌，君尊的祭司，和其他祭司不同，“祂帶著［神聖的］誓約成為祭司＂（21

節）。作者聲稱，詩篇 110 篇 4 節所指的就是基督：“主耶和華起誓…｀祢是永遠為祭司＇＂，因此“耶穌就成為更

美（新）之約的中保。＂（22 節）。 

柏拉圖主義分辨（1）世間事物的單獨，永恆性理想和（2）多量短暫複製的理想之差異。在 23-24 節，作者看見

“以前［聖殿］祭司＂是短暫的（因為每個大祭司都會死亡）而耶穌是永恆的典範（“永遠長存的＂，24 節）。所以

“長久以來＂（25 節）耶穌是敬虔者藉以進到神那裡蒙拯救的途徑因為祂（作為祭司）永遠活著替他們代求（“求

情＂）。在摩西的律法下，祭司常有“軟弱＂（28 節，罪），他們被立沒有神聖的約，但是“兒子＂被立，是藉著神

的“約＂，超過律法，是個“完美的＂ （最理想的）永遠的祭司。26-27 節列出基督的特質。祂不需重複地為自己或

他人的罪獻祭（這是作者所稱世間的祭司所做的事）因為祂是“遠離罪人，且高過諸天（26 節）＂，也就是，和天父

同在的；祂死過，“一次且永遠有效（27 節）＂的為我們的罪獻祭。 

共同經課-4     馬可福音 10:46-52  
耶穌和祂的門徒從該撒利亞腓立比（北方）行路快到耶路撒冷了：“耶利哥＂城和耶路撒冷相距大約 25 公里（15

英里）。我們已經看出門徒對於耶穌所講的信息既誤解且盲目。馬可告訴我們一個不知名瞎子得醫治的事（8 章 22-26

節），他是漸漸得醫治的。 

馬可在這裡告訴我們“瞎眼乞丐＂的名字。巴底買做了一個政治上會被控告的陳述：耶穌是“大衛的兒子＂（47

節），猶太人的王，是彌賽亞。在別處，耶穌不許人這麼說，但在此處祂沒有禁止：祂的時候快到了。頭一次，一個

心智正常的人立刻宣稱耶穌的真實身份。巴底買丟下的“斗蓬＂（50 節，衣服）可能是他用來盛裝行乞所得的；馬可

福音裡，服裝 通常表示舊次序（譯者註：命令、階級身份），因此巴底買已經接受新的。51 節是耶穌問雅各和約翰

尋求王國位份時的問題（10 章 36 節），但是巴底買靠近耶穌的情況不同：他謙卑的來（“夫子＂，51 節）。耶穌只

是告訴他說是他的“信心＂，（52 節，他接受神的話得醫治），“使你得醫治＂（這也是說救你脫離將來的滅亡）。

巴底買馬上得醫治並成為耶穌（“道路＂）的跟隨者。 

 


